山东电器仪表工业协会文件
鲁电仪协〔2026〕5号
关于评选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
科技创新先进单位、优秀科技工作者的通知
省内各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有关企业：
为推动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再上新台阶，根据《山东省电器仪表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，经研究决定，对行业内涌现的科技创新先进单位、优秀科技工作者给予表彰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 设置
（一）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科技创新先进单位
（二）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优秀科技工作者
二、 评选范围、条件和原则
（一）评选范围
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成绩突出的科技创新单位和科技工作者。
（二）评选原则
1.自荐和推荐相结合；
2.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。
（三）评选条件
1.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科技创新先进单位（授予荣誉牌匾）
单位主营业务良好，在从事领域或行业中具有相当影响力，在推动产业技术进步、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成绩突出，取得重大技术成果和奖励；重视自主创新，有健全的研发机构，具有持续创新能力；拥有关键技术自主知识产权，主持或参与制定行业、国家或国际技术标准；具有明确的创新发展战略，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髙的管理水平；在绿色生产、节能减排、资源再利用等方面优势明显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优秀科技工作者（授予荣誉证书）
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，坚持科学精神、恪守科学道德，在本行业、本领域具有良好声誉；在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科技成果转化、科技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决策咨询、科技普及与传播等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，对行业科技创新、技术进步及产业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。
三、评选组织、程序和结果公示
（一）评选组织
山东电器仪表工业协会秘书处设立工作组，负责奖项的组织申报和初评工作；由行业专家、学者组成评审组，负责奖项的评审工作；由会长办公会研究确认最终评定结果。
（二）评选程序
1.省内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有关企业自愿申报科技创新先进单位，个人申报优秀科技工作者需经所在工作单位推荐，每个单位限推一人；
2.工作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评，初评意见报至评审组；
3.评审组按照评选办法，做出评审意见；
4. 根据评审意见，会长办公会研究确认评定结果。
（三）评选结果公示
结果将在协会网站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
四、申报材料
请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将申报材料于2026年9月30日前发送至协会电子邮箱sddqybxh@163.com；报送材料采用电子版(Word版和盖章PDF版)方式，以“申报单位+科技创新先进单位”、“姓名+优秀科技工作者”格式命名。
五、联系方式
联 系 人：牛  锛  电话：0531-85065753  15063353961
通信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济洛路129号

附件一：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科技创新先进单位申报表
附件二：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





山东电器仪表工业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7月8日

附件1
	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科技创新先进单位申报表

	单位名称
	　
	成立日期
	　

	法定代表人
	　
	手  机　
	　
	联系人
	　

	营业收入
	万元
	利税总额
	万元
	电  话
	

	单位地址
	　
	邮  编
	　

	申报理由：（可另附页）
　
　


　



　　
　
　
　

	奖 惩 
情 况
	

	单位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协会审核意见：    
　　　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　
年  月  日


附件2
	山东省电器仪表行业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

	姓      名
	　
	性    别
	　
	出生年月
	　
	照片

	文化程度
	　
	政治面貌
	　
	民    族
	　
	

	参加工作 时      间
	　
	专业技术 职    称
	　
	联    系
电    话
	　
	

	工作单位及职      务
	　
	

	
个人简介：（可另附页）













	奖 惩 
情 况
	

	单位意见：
　
　　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 　

	协会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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